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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措毛 摄影报道）1月
14日傍晚，在西宁火车站，一场温暖人心的
迎接活动正在进行。此次迎接的主人公丹
丹（化名）是一名90后护士，她刚刚完成了一
项非凡的壮举——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
一位远在他乡的血液病患者带去了生命的
希望。至此，她成为了我省第91例、我市第9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时间回溯至去年10月份，丹丹接到了中
华骨髓库青海分库工作人员的电话，得知自
己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患者匹配成功。她
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捐献，并配合工作人员经
历了初筛、再动员、高分辨等流程检测。12
月底，丹丹得知自己的体检结果顺利通过，
她再次确认了捐献意愿。“我本身是一名医
务人员，2019年的时候，城中区红十字会组
织了一场加入骨髓库志愿者资料库的活动，
我当时就报名参加了，并留下了标本。说实
话，那之后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把这个
事情忘掉了。”在采访中，丹丹回忆起了自己
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行列的初衷。

如今，得知自己成为了其他人生的希望
时，面对这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丹丹没有丝
毫犹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捐献之路。根据
中华骨髓库的安排，她前往西安进行造血干
细胞的采集手术。谈及捐献过程中的感受，
丹丹说：“在采集造血干细胞前，我经历了腰
酸、恶心、发低烧等不适症状。但想到能够
挽救一条生命，我觉得这些痛苦都是值得
的。医生告诉我，匹配成功的概率只有约十
万分之一，我觉得自己无比幸运，能够成为
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丹丹还透露，受助者通过中华骨髓库给她
写了一封深情的感谢信。信中，受助者描述了
自己在得知患病后，无数个夜晚在寂静中独自
上网查询病情，以及面对晚期痛苦的无助与恐
惧。这封信深深触动了丹丹的心弦。“作为医
务工作者，虽然经常面对生死离别，但读完这
封信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捐献决心。希望
我的这份绵薄之力能够为他带去帮助，让他的
家庭看到希望的曙光。”丹丹动情地说。

1月13日，经过数小时的采集，丹丹成功
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次日，在完成捐献后，
丹丹踏上了返程之路。当红十字会的工作
人员接到她时，丹丹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

泪水不仅是对自己捐献行为的肯定，更是对
受助者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随着丹丹的归来，这场关于爱与希望的
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爱的传递永不止
步。“我希望通过我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意识
到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重要性，也许你的一个
小小决定，就能为某个家庭带去重生的希
望。”丹丹的笑容里洋溢着满足与自豪。

本报讯（记者 李晓娟）春节临近，祭祀用
火、农事用火等活动增多，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为切实保障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连日来，西宁市城中区城管局无人机
中队结合自身优势积极行动，全面加大森林
防火巡查力度，为冬春期间的森林安全保驾
护航。

城中区城管局无人机中队充分发挥无人
机灵活便捷、视野广阔、监测范围大的优势，
采取多角度拍摄、全方位、无死角监控以及实
时传送巡查画面的方式，全面开展森林防火
日常巡逻监测，及时发现交办危害林草资源
行为、违法违规行为、火灾隐患等情况，形成
强有力的“智能+人工”森林火险治理体系，实
现森林草原防灭火联防联控和应对处置的区
域协作、信息共享，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区
域森林草原防灭火应对处置能力。

2024年以来，城中区城管局无人机中队
累计出动无人机 1500 余架次，发现违规用
火、不文明祭祀、野外烧烤露营等行为 185
起，有效遏制了全区森林草原火灾发生，切实
保障了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城中区城管局无人机中队将持续深化
“无人机智能+人工”信息共享森林防火巡查
模式，不断优化无人机的飞行航线与监测时
段，在春节、清明节等火灾高发时间节点，进
一步加大对坟场、山区周边重点区域的巡查
频次与力度。

城中区：无人机“站岗放哨”
助力森林防火

本报讯（记者 李静）1月14日，大通县青
林乡第二届村“BA”篮球赛寻着年味儿在群
众的欢呼声中开赛。此次篮球赛以“迎‘篮’
而上，‘燃’动青林”为主题，12支参赛队伍步
伐坚定、精神抖擞，成为新春佳节前夕最亮
丽的风景线。

虽然天气寒冷，但现场的气氛依然热
烈。多彩的民族舞蹈、土族阿姑服装展……
赛前，一个个文艺节目赢得了观众阵阵掌声，
随后，具有土乡土味的奖品“乘车”精彩亮相，
引来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冠军队牦牛1头、亚

军队年猪1头、季军队羊2只……热闹的景象
映衬出全乡群众对体育健身和健康生活的热
切期盼。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群众获得了更多幸福感、参与感和满足
感，更勾勒出一幅生活品质提升、百姓安居乐
业、乡村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

“连续两届的村 BA 篮球赛深受群众喜
爱，我们将立足文化振兴基点，紧跟人民群
众需求，持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
动，为群众提供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传
统文化在农村的肥沃土壤中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色彩。”青林乡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文艺演出结束后，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

首场比赛正式拉开帷幕。双方队员迅速进入
状态，你争我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球员们
个个生龙活虎，身姿矫健，运球、传球、投篮，
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观众们热情高涨，加油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无论是三分远投，还是
突破上篮，都能赢得阵阵喝彩。“举办‘村
BA’，既增添年味，又能带动大家强身健体，赛
前还有丰富节目带来不一样的体验，真是精
彩极了！”正在观看比赛的刘大爷说。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要说冬日水果“顶
流”，那当属鲜甜可人的草莓。最近，城西区彭
家寨镇张家湾村的头茬草莓陆续成熟，抢“鲜”
上市。作为距离市区最近的草莓采摘基地，张
家湾的草莓大棚，也成为大农场的采摘“主
角”，为市民们的“果篮子”增添了一份甜蜜，也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草莓园体验采摘的乐趣。

户外寒气袭人，张家湾村的草莓采摘园
里却暖意融融，或红、或粉、或白的草莓从绿
叶中“探”出头来，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
香。地垄间隙，游客们挎着小篮子穿梭其中，
精心挑选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草莓，享受采摘
的乐趣。从2020年起，张家湾村尝试建设种
植大棚，开辟草莓基地采摘新路径，经过几年
的探索和尝试，张家湾村的草莓基地已十分
成熟，不仅能培育出适应本土气候的草莓苗，
而且开辟了固定销路，打开了草莓产业的新
市场。据张家湾村党支部副书记陈永安介
绍，这两年来，张家湾村紧抓乡村振兴机遇，
立足本村的土地优势，建成规模性的草莓种
植基地，每年解决本村劳动力 50 余人，同时
也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一份可观收入。随着
草莓价格优势不断上涨，以及张家湾村草莓
基地种植技术成熟，该村的草莓基地产业不
断夯实，也为更多村民加入草莓种植采摘产
业、提高村民收入提供了样本。

“我们大棚里的大草莓是去年 8 月初栽
的，11月中旬开始采摘草莓，一直持续到今年
6月份。目前是草莓的头茬结果，我们一方面
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采摘，另一方面通过线
上订单把草莓投入市场，供应市区水果店、超
市等。由于我们的草莓品种佳、个头均匀，所
以很受中高端市场的青睐。”草莓基地负责人
方宝泉说。

近年来，城西区彭家寨镇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立足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休
闲、观光、研学等农文旅产业，在惠农政策扶
持之下，彭家寨镇张家湾村盘活本村集体土
地资源，结合市场消费需求，引入草莓种植产
业，种植草莓大棚22个，实现了资源变资金、
资产保收益、集体增实力、农户增收益和产业
增效益，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晴空）为深入贯彻落实冬
季根治欠薪行动，连日来，湟源县人社局以
细微预警、信息畅达、联调化解纠纷，切实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扎实做好农民工工资保
障工作，化解烦“薪”事，让农民工暖“薪”不
寒“薪”，以人社力量助劳动者过好“年关”。

以冬季根治欠薪行动为契机，收集各类欠
薪线索，从细微处入手，以点带面检查县域内
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发放情况，对于存在欠薪
隐患的项目及时督促整改，优化农民工工资款
项拨付流程，保证农民工安“薪”过年。专项行
动开展以来，共计解决欠薪案件11起，涉及人

数90人（次），解决欠薪金额138.38万元。其中
立案解决1起，涉及人数45人（次），解决欠薪金
额72.23万元；协调解决10起，涉及人数45人
（次），解决欠薪金额66.15万元。

不断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各部门线上定
期转发“畅通劳动保障监察渠道 确保农民工
安‘薪’不忧‘酬’”微信推文及视频，公布各
区县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热线，持续宣传。线
下张贴农民工维权投诉举报宣传海报 268
份，实现县域内乡镇（村）、社区宣传全覆
盖。双线并行收集欠薪线索，线上通过全国
根治欠薪平台、西宁市欠薪平台进行核处，

线下通过“来电来访登记表”记录欠薪线索，
专人专办。

此外，积极发挥“专班”作用，积极构建
县域内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共享机制，对于存
在欠薪隐患的政府、国企投资项目及时联系
专班成员单位核处，让“劳动保障部门+行业
主管部门”双向发力，助力根治欠薪提质增
效，高效化解劳动纠纷。对双方事实清楚的
欠薪线索与湟源县社会综合治理服务中心
联合调解，签署调解协议书；对涉嫌犯罪的
案件，与湟源县公安局加强对接，依法依规
移交，合力维护农民工权益。

本报讯（记者 张国静）为扎实推进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动生产经营单位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以案释
法、教育警示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我市曝
光4起安全生产领域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
案释法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营造安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案例一：
2024年2月28日，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对西宁某商业综合体开展执
法检查时，发现该商业综合体用电服务外包
单位（青海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两名电工
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且未对承包方进行
统一协调管理。

该商业综合体及劳务公司分别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第二项和第三十条第一项，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二项
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结合自由裁量基准，对
商贸综合体、劳务公司分别作出处15000元
和4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商贸综合体

主管人员王某某、直接责任人员景某某分别
作出处3000元、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二：
2024 年 7 月 4 日，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对青海某百货商业有限公司
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未根据相
关规定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违法行为。

该公司违反了《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规定》第六条第一款，依据《工贸企业有
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项，
结合自由裁量基准，对该公司作出处 10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三：
2024年7月24日，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对西宁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维修车
间东北角出口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明
显的标志，未为焊接与热切割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的焊接眼护具等违法行为。

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第四十五条，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五
项、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结合自由裁量基准，
对该公司作出处28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
该公司主管人员马某某和直接责任人员李某
某作出处2000元和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案例四：
2024年9月25日，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局在对青海某丝业有限公司开展
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与承租单位签订
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且在租赁合同中
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并进行统
一协调管理的违法行为。

该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项，结
合自由裁量基准，对该公司作出处10000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对其主管人员马某作出处
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5年我省第一例捐献造血干细胞成功

村里的头茬草莓开始采摘了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 责任在心责任在心

我市曝光4起安全生产违法典型案例

这里有热气腾腾的村“BA”！

湟源县：以暖薪传递民生“温度”


